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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參、案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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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本局於今年3/9公告本市「建築工地預防登革熱防止病媒
蚊孳生」防疫措施，要求建築工地負責人每日針對可能
積水區域進行巡查，積水處進行清理或投藥；凡拒絕防
疫小組公務檢查，或經查獲積水孳生登革熱病媒蚊開罰
建築工地，依建築法58條勒令停工。

今年6/15開始實施，建築工地申報開工需檢附「衛生局防
治登革熱教育訓練之證明」，樓層勘驗需檢附登革熱投藥
或防治照片。

傳染病防治法6/17修正條文，可命
工地停工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今年4/1，由本局、衛生局、勞工局辦理建築工地防治
登革熱宣導教育。共計1700人次參加。

開闢登革熱資訊聯合網路平台，整合教育訓練報名、合
格人員查詢、登革熱遭勒令停工工地名稱等資訊，供民
眾查詢。

截至9月30日共稽查本市建築工地2849處（其中由本處同
仁稽查2715處、聯合稽查73處、高風險區域機動稽查61
處），遭查獲登革熱病媒蚊，依建築法58條勒令停工共
38處。

復工機制：由工地通報改善完成--衛生
局複檢--經本處同仁會同衛生局複查合
格--當場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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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人民陳情案件內容統計(共1343件)

陳情事由 件數 百分比(%)

工作時間過
長及噪音

498 37

工地掉落物
及粉塵

230 17

工地佔用週
邊道路影響
鄰近交通

154 11

工地影響排
水

134 10

其他(損鄰事
件、違規施
工、鷹架…)

327 25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塔吊及升降設備管理

配重塊及調料超出地界線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塔吊及升降設備管理

工地臨時電梯
是否合格使用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工作時間管理

工作時間：
定於施工計畫書中，早上8時至12時，下
午1時至6時，因施工安全性需要得另案核
准延長工時(僅限連續壁施作)

管理作為：
第一次函請改善
第二次依據建築法39條開罰9000元
情節重大者，以違反建築法67條依89條開罰6000至30000元，
並勒令停工

環境保護局 103 年 1 月 28 日公告
營建工程於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七時，不得使用動力機械從事妨礙安寧之行
為。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二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或拆除
時，其施工鷹架外緣距離建
築線或地界線不足二．五○
公尺者，及五層以上建築物
施工或拆除時，均應設置防
止物料向外飛散或墜落之措
施。(建築法66條)



100-103年地下開挖損鄰案件統件

地下室
樓層數

興建案
數

損鄰件
數

興建損
鄰案件
比率(%)

地下2層 136 16 11.7

地下3層 128 17 13.2

地下4層 43 9 20.9

地下5層
以上

32 6 18.7

建築物地下工程之施工品質管控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建築法第69條)



損鄰案件處理

依據「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
(102.01.03)

施工損鄰案件發生 無建築法58條情事有建築法58條情事

1.停工檢討
2.提復工計畫送建管
處核准

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人勘查損害情
形，施作保護鄰房安全之有效措施。
監造人七日內送安全報告書予主管機
關備查

1.繼續施工
2.起造人及承造人應主
動與受損戶協調修復及
賠償事宜
3.爭議雙方並得申請主
管機關調處或當地調解
委員會調解

委託鑑定機構鑑定損壞
情形或鑑估修復費用

不適用本辦法之調處程序：
1.受損鄰房位於開挖深度二倍範圍以外。
2.建築工程結構體頂層完成。
3.開工前鄰房拒絕配合起造人或承造人
委託鑑定單位辦理鄰房現況調查。

核發使用執照

1.經建管處調處二次不
成，依鑑定報告損壞鄰
房鑑估修復費用再加二
成之金額提存法院
2.取得爭議雙方和解書
3.受損戶經鑑定機構通
知三次仍拒絕配合辦理
且受損房屋未危害公共
安全

鑑定機構
1.建築師公會。2.土木技師公會。
3.結構技師公會。4.大地技師公會。
5.經教育部立案，設有土木、營建、建
築相關科系研究所或附設學術單位之學
術研究機構



104.1.29修正條文

第三條：
如有鄰房損壞擴大之虞者，主管機關得命監造人、起造
人及承造人限期完成基礎及地下層工程

第四條：
復工條件：（1）出具安全報告書及維護鄰房安全措施檢討

（2）與受損戶達成協議或依其委託鑑定機構鑑定
鄰房拆除重建費用再加二成之金額，提存予
法院

第五條：
為避免公共危險情事擴大，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限
期命起造人及承造人回填整復建築工程地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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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章

條次 規定重點 條次 內容

第63條
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
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第150條 施工場所設置適當之防護圍籬、擋土設備、施
工架等安全措施

第151條 周圍以不燃材料隔離或採取防火上必要之措施

第66條
應設置防止物體墜落之適當

圍籬

第152條

設置高度在一．八公尺以上之圍籬或有同等效
力

之其他防護設施 。

第153條

垃圾導管、以鐵絲網或帆布或其他適當材料等
設

置覆蓋物

第69條
挖土工程時，對該鄰接建築

物應視需要作防護其傾斜或

倒壞之措施

第154條
防止損壞地下埋設物 、挖土深度在1.5公尺以
上者，應有適當之擋土設施、防止周圍地盤之
沉陷

高雄市政府建築施工注意事項

十 挖掘地下室應依核准圖說施作地下室支撐。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構造編第二章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壹、施工場所之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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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高雄市政府建築施工注意事項

條次 規定重點 對應條次 內容 條次 內容

第63條

應有維護安
全、防範危
險及預防火
災之適當設
備或措施

第50條
第51條

一、安全圍籬及施工安全標誌
。

二、六樓以上建築工程於地面
層施工前，原為人行道者，應
另設安全防護之臨時通道。

三、有行道樹者，應設置保護
設施。

四、使用道路時，應將路旁水
溝以鐵板加蓋，並隨時清理，
以防止堵塞。

五、施工中不得將建築材料及
機具堆置於圍籬外或道路上。

六、設置衛生及洗車設備。

七、維護工地及其四周環境清
潔衛生。

十三

高度1.8公尺以上之安全圍
籬及施工安全標誌；安全
圍籬位於道路交叉口五公
尺範圍內應以網狀設置

六

1.臨時通道：

‧淨寬至少1.3公尺

‧淨高至少2.4公尺

‧材料應為鋼鐵料、木料

或金屬料

2.頂面

‧鋼板厚1.5mm以上

‧頂面側緣應設置20公分

寬以上之封板

第64條

建築材料及
機具之堆放
，不得妨礙
交通及公共
安全

四
水溝加蓋，以免砂石流入
溝內

五
剩餘土石方不得放置路旁
或散落水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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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噪音管制法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構造編

第二章

條次 規定重點 對應條次 內容 條次 內容

第67條

有妨礙附近
之安全或安
寧者，作必
要之措施或
限制作業時
間

第9條

噪音管制區內之場所
、工程及設施，所發
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
音管制標準：…四、
營建工程

第62
條

基礎設計及施工應防護

鄰近建築物之安全。

第68條
不得損及道
路，溝渠等
公共設施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51條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前，不得損壞路面或公共設施。

違反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及第八十四條各條規定之一
者，除勒令停工 外，並各處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其起造 人亦有責任時，得處
以相同金額之罰鍰。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主要管制項目

管制項目 法令依據

申報開工 建54、41、自3

工期計算 建53、自38

地坪勘驗 建56 、自48、49、勘驗作
業要點

樓層勘驗 建56 、自48、49、勘驗作
業要點

竣工勘驗 建70、72、39

承造人變更、監造人變更 建55

監造現場勘驗人員、工地主
任變更

自48、49、勘驗作業要點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建築法41、54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3條

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六個月內開
工；並應於開工前，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連同
姓名或名稱、住址、證書字 號及承造人施工計畫書，申請
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起造人因故不能於前項期限內開
工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一次，期限為三個月。未依規
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其建造執照或雜
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建54)

起造人自接獲通知領取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逾三個
月未領取者， 主管建築機關得將該執照予以廢止。(建41)

開工管理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建造執
造核准

領取建造執造

3個月

申報開工

6個月

開工展延

3個月 開始起算工期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

開工：指起造人會同承造人、監造人，依建築法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在現地實際開始實施挖土、整地、
打樁、從事安全措施等建築行為。(自3)

施作連續壁之島溝、基樁、打設鋼板樁、施作鄰房保護等
工程皆須申報開工後才能施作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

請領建造執照後未依限申報開工，但實際已開工者如何處理案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1981-02-18 
內政部70.2.18台內營字第006783號函
有關「請領建造執照，未依限申報開工，由監造建築師及承造
人證實在規定期限內開工，准於罰鍰後申請補辦開工手續繼續
施工，並在執照有效期間內完工」乙案，准照貴廳意見辦理。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流程

由第三課專櫃專人單一窗口辦理，應檢附開工申報作業書件，
申請書表文件齊全者，准予開工申報並於建造執照上蓋審查
章戳後由申請人領回。

需檢附資料

1.開工申報書
2.開工報告備查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
3.施工計畫書
4.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開工查報表
5.各管線圖說審查符合及專任技師簽證
6.紅火蟻現場清查紀錄表
7.其他法令要求文件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建築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施工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檢具建築基地土
地複丈成果圖：
一、承造廠商資料。
二、工程概要。
三、施工場所配置圖。
四、施工安全衛生設備
五、施工作業計畫： （一）施工方法、施工進度及施工流程。 （二）施工
及材料運送所需之機械設備及臨時用水用電設備。 （三）施工安全防護設備
（四）工作時間。 （五）營建餘土處理計畫。
六、公共設施及公共交通等維護設備。
七、防災及防火設備。
施工計畫書於建築物達一定規模時，主管機關得召集施工計畫書諮詢小組
提供專業意見，並收取費用。(自47)

施工計畫書內容

一、建築物地上十五層以上或高度五十公尺以上。
二、建築物地下二層以上或實際開挖深度達八公尺以上。
三、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其他建築工程(高雄市建築工程
施工計畫書諮詢及收費標準)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應注意事項

達自治條例47條一定規模，需檢附經施工諮詢核准之施工畫
書(函電子檔)

位於捷運禁限建範圍內，需另送施工計畫經本府捷運局核准
環評應辦事項

建築基地土地複丈成果圖(103年9月1日建造掛件適用)

承造人需附加入公會證明文件(高雄市建築開發管理自治條例)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應注意事項

塔式起重機具，檢附勞工局及交通局同意核備使用公文

消防設備及汙水排水設備設計圖說經消防局及水利局核准

登革熱參訓證明

開工後提供民生管線圖說，送本局工程企劃處彙整以利申挖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申報開工

未申報開工先行動工之處理方式
依據建築法第87條第一項第一款裁罰，並補辦手續

未申報開工將逾期之處理方式
1.每三個月彙整函文通知起造人
2.加強工地巡查
3.逾期未開工依據建築法第54條，失其效力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工期計算：建築法53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38條

建築期限，以開工之日起算。承造人因故未能於建築期限內
完工時，得申請展期一年，並以一次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
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自
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建53)

建築工程施工期限規定如下：
一、十五層以下及地下層部分，每層為三個月。
二、十六層以上部分，每層為二個月。
三、雜項工作物均以一年為工程期限。
前項建築工程期限未達一年者，以一年計。
第一項建築工程期限以申報開工日起算，如因構造特殊、
施工困難或其他 特殊情形者，主管機關得依申請酌予增加
施工期限。(自38)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拆除執照之拆除期限以六個月為限，並自拆除執照領取或
圖說審查合格之次日起算。
前項拆除因故不能於期限內完工時，應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一次；展期不得逾三個月，逾期執照作廢。
第一項拆除執照併同變更使用執照申請之案件，得展延至
變更使用執照有效期限；併同建造執照申請之案件，經主
管機關核定者，得展延至建造執照有效期限。(自39)

拆除執照開工及工期相關規定



起造人(建築法)

承造人、專任技師
(建築法、營造業
法、技師法)

建築法26
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
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
別依法負其責任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施工勘驗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項目，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監
造人查核。經查核確依核准設計圖說施工時，應於建築工程勘
驗報告書及勘驗查核報告表上會同簽章，向主管機關申報。

第一項勘驗紀錄應與建築執照申請文件及工程圖說一併保存，
並保存至該建築物拆除或損毀為止。(建56 、自49)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施工勘驗

一、地坪勘驗：
(一)應於建築物基礎或地坪完成後五日內申報
(二)需至現場勘驗
(三)棄土結案文件於地坪勘驗申報

二、各層樓板勘驗：
(一)應於各層樓板完成後五日內申報
(二)採書面審查

三、各層樓板採特殊工法施工者，應詳載於施工計畫書內送
主管機關備查，並據以申報勘驗。(自48)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施工勘驗

高雄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中勘驗作業要點

地坪及各樓層申報勘驗應檢附文件
(一)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
(二)建築工程必需勘驗部分申報表。
(三)建築工程監造報告表。
(四)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五)鋼筋出廠證明書及無輻射污染證明書、保證書。
(六)鋼筋抗拉試驗報告。
(七)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及品質保證文件。
(八)混凝土供應廠商之工廠登記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九)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人員證書影本。
(十)其他必要文件。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
表(14-5)

（一）放樣工程

（二）地質改良工程

（三）假設工程（含施工架）

（四）基礎工程

（五）模板工程

（六）混凝土工程

（七）鋼筋（鋼構）工程

（八）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九）主要設備工程

（十）其他

2.督察按圖施工（營造業法第35條第3款）
1.工程進度概述

3.處理下列之一事項概述：（1）施
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2）解決施
工技術問題（3）依工地主任之通報，
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營造業法
第3條第9款、第35條第3及4款）

4.施工中發現顯有立即危險之虞，
應即時為必要之措施之情形（營
造業法第38條）

5.其他契約約定專任工程人員應
辦事項辦理情形

專任工程人員之責任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監造人辦理建築師法第18條
規定所定事項

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表
一、 建造（雜項）執照列管事項查核

二
、
監
督
依
設
計
圖
說
施
工

1.放樣工程

2.地質改良工程

3.基礎工程

4.模板工程

5.混凝土工程

6.鋼筋（鋼構）工程

7.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8.主要設備工程

9.其他

區分 查 核 項 目

三
、
查
核
材
料
規
格
及
品
質

鋼
筋
（
鋼
骨
）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無輻射鋼筋（鋼骨）證
明書

3.出廠證明書

混
凝
土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氯離子檢測報告書

3.品質保證文件

其他

建築師僅對建築材料之規格
及品質負查核之責，並辦理
其他約定監造事項，至於施
工方法之指導及施工安全之
檢查由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負責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針對實施對象之監造人、承造人及其聘用專任工程人員，未依
前開各要點款執行時，若違反事實嚴重者，應依建築師法、技
師法及營造業法等規定移送懲戒。 (高雄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
中勘驗作業要點)

承造人未按建築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申報勘驗即先行動工者
一、依據建築法第87條裁罰並補辦程序
二、檢附建築師公會或結構技師公會或土木技師公會出具之安
全鑑定報告書及結構強度證明文件(如結構體鑽心試驗報告)。
三、圍牆、廣告招牌、現場構築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其基
礎構造簡易得由監造建築師出具結構安全證明文件(高雄市政
府建築工程施工中勘驗作業要點)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建築物在施工中，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
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
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
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建58)

建築物在施工中，如有第五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時，監造人應分
別通知承造人及起造人修改；其未依照規定修改者，應即申報該
管主管建築機關處理。(建61)

貳、開工及勘驗流程



相關法條
營造業法第32條：
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
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
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
其他工地行政事務。
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
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營造業承攬之工程，免依
第三十條規定置工地主任者，前項工作，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
指定專人為之。

參、案例宣導



相關法條
營造業法第35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一、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二、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三、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四、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
五、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六、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履勘，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

名或蓋章。
七、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

章。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參、案例宣導



建築師法第17條
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建築
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管理規則及其
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
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

第18條
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
二、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
三、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
四、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遠雄訴願敗訴 大巨蛋承造人及建築師移付懲戒

都發局已於9月22日將承造人台灣大林組、遠雄營造，依違反
《營造業法》第廿二條、第卅五條未按圖施工，移付營造業審
議委員會；監造建築師依違反《建築師法》十八條監造不實移
付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最嚴重建築師恐撤銷開業證照、營照廠
停業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林洲民痛批，負責大巨蛋工程的建築師未盡監造人之責，遠雄
3年半前取得建照執照後，幾乎是在取得執照後的第2天，就沒
有按圖施工，導致最後有79項工程未照圖施工，這些不符合規
定的部分都跟防火、防災有重大關聯，嚴重危害消防安全，因
此才送懲戒，至於營造廠部分，也是沒有按照核定內容施工，
因此也要做出處理。

參、案例宣導



地下開挖工程造成損鄰案

監造建築師陳述
1.七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建築師法第
十八條修正理由，明示建築師僅對
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負查核之責，
並辦理其他約定監造事項，至於施
工方法之指導及施工安全之檢查由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負責。

2.監造建築師之勘驗時機乃於地坪完
成之後為之，連續壁工程非監造建
築師之查驗範圍。

3.依據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48條，
於基礎或地坪完成後5日內申報，申
開挖工程需待地下室開挖完成，基
礎澆置後，始執行監造工作。

參、案例宣導



地下工程施工階段(鄰房保護、連續壁施工、基
地開挖等)監造建築師扮演角色、責任為何



內政部63.9.3台內營字第599418號函
建築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起造人自領得建照執照
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三個月內開工，並應於開
工前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連同姓名或名
稱、住址及證書字號，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
查。…」依上開法律條文之立法旨意及實際作業情
況，監造人之監造責任應自申報開工之日起並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負監造之責任。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經主管機關勘查無建築法第五十
八條所定情事者，得通知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人勘查損
害情形，並得命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人先行採行保護鄰
房安全之有效措施。
監造人應於收受前項通知之日起七日內送安全報告書予主
管機關備查

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3)



鑑定報告表示
1.建築師第18條及「建築物監造(監督、 查核)報告
表」 ，監造建築師在放樣工程、地質改良工程及基礎
工程，即須執行「監督依設計圖施工」 。

2.建築工程勘驗為整體監造之一部份，而非全部。
3.連續壁設計為永久結構體之一部份。
4.攸關建築結構安全及基地環境安全之地下室連續、開
挖等工程項目，如無監造建築師負責實質管理之責，在
其品質與衍生責任上，將無所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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